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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書函 

會址：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 33 號 11 樓之 2 

電話：(02)2959-4939 

傳真：(02)2959-2499 

E-mail：tw.tm@msa.hinet.net 

承辦人：王逸年  分機：17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5 日 

發文字號：(112)全聯醫總兆字第 0868 號 

速    別： 

附    件：公文等影本，乙份。 

主  旨：檢送「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中醫門診總額 112 年第 4

次研商議事會議紀錄」影本乙份，請察照。 

說  明：依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12 年 11 月 30 日健保醫字第

1120664820 號函辦理。 
 

正本：各縣市中醫師公會、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六區分會 

副本：《中醫會訊》編輯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2頁，共 9 頁 

 



第3頁，共 9 頁 

 



第4頁，共 9 頁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中醫門診總額 

112 年第 4 次研商議事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2 時  

地點：本署 9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李副署長丞華                          紀錄：邵子川  
出席代表：（略）  
壹、 確認本會前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貳、 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歷次會議決定/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  
一、洽悉。  

二、序號 6「全民健康保險中醫急症處置計畫」條文修訂案繼續列

管，餘解除列管。  
 
第二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中醫門診總額執行概況報告。  

決定：洽悉。  
 

第三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112 年第 2 季中醫門診總額點值結算報告案。 
說明：依衛生福利部 112 年 8 月 8 日衛部健字第 1123360102 號

公告修正「112 年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一般服務地區預算分配方式」暨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於同年月日(112)全聯醫總兆字第 0617 號函修訂「112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一般服務地區

預算」分配計畫，略以增列風險調整移撥款 3 千萬元，用於

逐季補助當季浮動點值低於 0.75 者則補至 0.75 ，經統計 

112 年第 2 季北區分區浮動點值 0.70756456，以截至 112 

年第 1 季尚未支用金額 5,893,299 元補至 0.71616296。  
決定：  
一、洽悉。  
二、112 年第 2 季結算點值確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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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年 

季別 
點值類別 台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區 

112年

第 2季 

浮動點值 0.82919 0.71616 0.78554 0.77146 0.78211 1.12215 0.79300 

平均點值 0.89333 0.82899 0.86210 0.86201 0.86641 1.07994 0.87124 

三、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2 條規定辦理點值公布、結算事宜。  

四、本季結算說明表已置於本署全球資訊網，請查閱參考。  
 
第四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113年「中醫門診總額一般服務預算四季重分配」暨點值保障

項目案。  
決定： 

一、洽悉。  
二、113 年保障項目決議維持原 112 年項目，除藥費依藥物給付項

目，另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巡迴醫療服務計畫之論量計酬案件以

每點 1 元支付，並報健保會同意後實施。  
三、有關 113 年中醫門診總額一般服務預算四季重分配，考量 110

年受疫情影響，110 年第 2季占率偏低，比照 112年按 105-109 

各季核定點數平均占率分配(第 1 季 23.209366%、第 2 季 

25.148925%、第 3季 25.846146%、第 4季 25.795563%)。  
 

第五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113年「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中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會

議」之會議召開事宜。  
決定： 

一、洽悉。  
二、會議時間如下，請各代表預留時間：  

第 1次會議   第 2次會議  第 3次會議  第4次會議 第 1臨時會 

113.2.22  
(週四下午)   

113.5.16  
(週四下午) 

113.8.15  
(週四下午)  

113.11.14   
(週四下午) 

113.12.5  
(週四下午) 

 
第六案          報告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案由：調整「112 年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

善方案」施行區域一覽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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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無中醫醫事服務機構之鄉鎮區(方案附件 1-1)：新增「彰化縣線

西鄉」。  
二、一家中醫醫事服務機構之鄉鎮區(方案附件 1-2)：刪除「彰化縣

線西鄉」。  
三、施行區域經增刪後，無中醫醫事服務機構之鄉鎮區，計 77 個

鄉鎮區；一家中醫醫事服務機構之鄉鎮區，計 80 個鄉鎮區。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第七案                提案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中醫 112 年第 1-2季動支「調節非預期風險及其他非預期政策

改變所需經費」項目之結算事宜案。  
決定：本案業提案至 112 年 11 月 15 日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

會第 6 屆 112 年第 10 次委員會議討論，將俟衛生福利部決

定辦理後續事宜。  
 

報告事項第八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有關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下稱支

付標準）第四部中醫第六章針灸合併傷科治療處置費不符申報

適應症案件之改支邏輯案。  
決定：本案同意修訂，並將補付院所改支之差額。  
 

報告事項第九案               報告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修訂 3項中醫專款照護計畫(全民健康保險中醫提升孕產照護品

質計畫、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試辦計

畫、修訂「全民健康保險中醫慢性腎臟病門診加強照護計畫)案。  

決定：本案修訂通過，配合執行年度(113 年)修改實施期程及違約情事
之認定文字。  

 

叁、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由：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研商議事作業要點(草 

案)」(下稱研商議事作業要點)案。  
決議：本案修訂通過，增修條文 4-1。  
一、本會議代表於任職前五年內不得因其行為致有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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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停業、廢止執業執照或醫事人員證書處分。   
(二) 所服務之醫療(事)機構受停業、廢止開業執照處分。  
(三)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受停止、終止

或不予特約處分。  
(四) 受前三款處分之執行。  
二、本會議代表於任期中發生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當然解任，

並應通知保險人。  
三、醫療(事)機構所屬醫事人員二年內有第一項各款情形，其負責

人準用前二項規定。  
四、本會議代表未能親自出席會議時，依代理人順位由一人代理出

席。代表代理人之產生，準用前點規定。但由保險人邀請之代

表，不適用之。  
五、有關代表建議負責人部分，應僅限不得擔任違約之總額別研商

議事會議代表，請本署納入考量。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署醫審及藥材組  
案由：「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案(下稱品

保方案)」之「就診中醫門診後同日再次就診中醫之比率」等 5
項專業醫療服務品質指標案。  

決議：本案修訂通過，並依本次會議決議，辦理後續品質確保方案

專業醫療服務品質指標修訂行政作業事宜。  
  
第三案          提案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案由：修訂「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照護機構中醫醫療照護方案」
條文案。  

決議：本案修訂通過，重點如下：  

一、修訂執行目標：本年度以至少 90家照護機構，及以達成 20,000
服務人次，服務總天數 3,500天為目標。  

二、修訂申請資格：增列參與計畫前二年內不得有特管辦法第四十

四條及第四十五條違反醫事法令受衛生主管機關停業處分或

廢止開業執照處分及違約期間認定。  

三、醫療服務提供方式：  
(一) 修訂第三項休診及報備規範。  
(二) 增列第四項經雙方協調同意，報備後不須補診，及常態性休診

未補診時，作為次年度審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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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論量支付增列照護機構核定床數 50床以

上者，每診次以 25人次為上限。  
五、修訂評核指標：照護機構接受本方案之中醫醫療照護後，其住

民外出中醫就醫比率較 112年減少。  
六、增列第十六點「新年度方案未公告前，延用前一年度方案；新

年度方案依保險人公告實施日期辦理，至於不符合新年度方案
者，得執行至保險人公告日之次月底止」。  

  
第四案          提案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案由：修訂「113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

改善方案」條文案。  
決議：本案修訂通過，重點如下：  
一、依據 113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協商會議決議，

優先改善極偏遠地區之醫療服務，爰提高山地離島巡迴醫療

論次費用，其餘地區則微幅提高。  
(一) 調高巡迴論次費用，山地離島地區每診次調高 1,000 點，其餘

地區調高 300點。  
(二) 附件 1-2(僅有一家中醫醫事服務機構開業鄉鎮區)所列屬施

行區域如為山地及離島地區，比照二級偏遠論次費用。  
二、考量飛地(吾拉魯滋部落、長治大愛百合園區、新來義部落、高

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台東縣金峰鄉正興村、台東縣金峰鄉賓茂村
等地)地域性及原住民語言特殊性(礙難由坐落地之其他巡迴點

取代)，為鼓勵中醫醫事服務機構執行飛地之巡迴服務，以二級

偏遠論次費用支付。  
三、考量本方案施行地區有行動不便者無法至巡迴點接受中醫服

務，為提升巡迴服務成本效益，開放執行中醫巡迴醫療服務亦

可提供到宅醫療。  
四、為簡化參與本方案中醫醫事服務機構行政作業負擔，執行報告

及考核要點(考核表及滿意度調查表)統一繳交予中全會，再由

中全會彙整考核要點後提供本署分區業務組作為下年度審查之

依據。  
五、餘酌修文字內容。  

  
第五案          提案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案由：修訂 113 年｢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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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草案)」案 
決議：本案修訂通過，修訂本計畫年度，餘同 112年方案。  
  
第六案          提案單位：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案由：修訂 113年度「全民健康保險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一般

服務地區預算分配計畫 (草案)」條文案  
決議：本案修訂通過，重點如下：  
一、風險調整移撥款動支方式提撥及分配式：  
(一)提撥方式：自五分區之一般服務預算項下全年移撥 6,000萬

元，由各季提撥 1,500萬元。  

(二)分配方式:   
1.其中 4,000萬元用於補助點值，補助方式如下：  

(1)自 113年第 1季開始執行，逐季使用至預算使用完畢為止。  
(2)其浮動點值以最低分區該季每點支付金額最高補至 0.8 元

之差值(但最高不大於點值第二低的分區)，當季經費若有
結餘，則流用至下季；若當季經費不足時，實際補付金額

以原計算補助金額乘以折付比例計算(折付比例=經費/Σ各

院補助金額)。  
(3)若兩區以上浮動點值低於 0.8時，優先補助最低一區至次

低的浮動點值，剩餘經費再依相同浮動點值分配，每點浮

動點值最高補至 0.8元。  
(4)移撥經費全年預算若有結餘則回歸一般服務費用總額，並

依 112年第 4季各分區一般預算服務總額占率分配至各區。  
2.其中 2,000萬元按季均分，撥予當季就醫率最高之分區。註：

各分區就醫率=當季就醫人數/當季季中戶籍人口數。   
二、113年東區之外五分區中醫總額一般服務預算扣除風險調整移撥

款後，各季預算分配方式如下：  
(一) 指標 2：預算以「各區去年同期戶籍人口數占率」分配由 14%

增加至 15%。 

(二) 指標 3：預算以「各區去年同期每人於各分區就醫次數之權值

占率」分配由 10%降至 9%。   

肆、散會：下午 3時 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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